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會影響個人生涯發展之因素有很多，根據相關文獻探討結果，可將影響生涯

發展的因素分為外在因素與內在因素，而本研究之探討主題「兵役制度」，則屬

於生涯發展的外在影響因素之一。 

由於我國實行徵兵制，屆齡役男皆有入伍服役的義務，且具有一定時間的限

制。我國役齡的規定，正好處於生涯發展理論中的探索與嘗試階段，在這個階段

當中，我國青年正值於學校畢業並踏入社會的關鍵時期。根據相關文獻探討，學

者指出，這個時期青年與職業有關的各種活動對於個體未來的生涯發展有長足且

根本的影響，因此兵役制度對我國青年生涯發展的影響力可見一斑。 

長久以來，一般兵役制度對於役男的影響已為一般大眾所熟知，對於役男而

言，也可較易預見並即早規劃。雖然，國防役制度已行之有年，但該制度近年來

隨著時空環境的演變，逐漸對為數不少的役男產生巨大且深刻的影響。一方面，

國防役可使我國珍貴的高科技人才所學不致中斷，除能夠使國防役男提早累積年

資及財富，並得以於服役期間自由安排時間；另一方面，由於兵役制度本身必須

具備的特殊性，國防役的特定規定，也限制了役男的生涯發展；尤其大幅限制了

國防役男勞動力自由流動的權利，在教育訓練及進修方面，也有一定的限制。本

研究則在相關文獻探討之後，透過實證調查，瞭解國防役本身及其特定規定可能

會對役男生涯發展造成的影響。 



根據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國防役確實得以協助役男在生涯發展過程中，避

免服一般兵役時會遭遇到的問題；另外，國防役對役男勞動力流動的限制，則是

導致役男顧慮的最大因素。在選擇服役單位時，「薪資福利」、「工作內容」、「個

人的專長或興趣」、「工作地點」是役男主要的考慮項目，而升遷制度及教育訓練

制度，則是役男較不考慮的。 

在役男生涯滿意度調查方面，以「人際關係」、「工作條件」、「工作內容」等

項目較為役男滿意；而最另役男感到不滿者，則是單位的升遷制度與教育訓練制

度。 

在役男役畢後生涯計畫方面，多數役男役畢後計畫轉換至相同產業的單位，

從事相關工作；其次為則續留於原單位，從事相關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本調查

中，選擇暫停工作的人數亦佔有一席之地，幾乎為總樣本的四分之一。而近半數

國防役男役畢後皆計畫從事與目前工作有關者或以相同產業為為主要方向。 

至於在職進修方面，根據本研究調查顯示，多數國防役男不瞭解服役單位是

否允許在職進修；而瞭解的人，則以不允許者比允許者多。此外，多數役男有進

行在職進修的意願，其中，則以「語文訓練」為主要方向；並以「國內大學或研

究所進修」、「民間教育訓練機構」等為主要進修管道。而有效樣本中，共有約三

成的人未來計畫取得更高的學位。繼續攻讀學位的原因乃以提高自己的競爭力為

主要因素。 

    另外，根據本研究顯示，在選擇服役單位時，若特定將某些考量因素列入考

慮，則未來於服役單位工作時，該項因素之滿意傾向將提高，這種現象在「人際

關係」、「教育訓練制度」與「升遷制度」三項因素最為明顯。 



而在根據工作滿意度以及役畢後生涯計畫的交叉分析發現，對其工作感到不

滿意者，完全無人願意續留於原單位；而多數則是計畫役畢後至相同產業的其他

單位工作。另外，在對其工作感到滿意者當中，多數計畫續留原單位從事相關工

作，其次為計畫轉換至相同產業的單位。值得一提的是，計畫轉換至不同產業或

從事不相關工作者，則為對其工作感到較不滿意者較對其工作感到滿意者為多。

由此可見對其工作感到較不滿意者，役畢後轉換至不同產業或不同工作的傾向較

高。 

無論國防役制度是否完善、是否公平，依據本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對於多數

役男而言，倘若能夠重新選擇，仍然傾向選服國防役；同時，多數役男對於國防

役制度仍抱持肯定的態度。惟役男於選擇服役單位時，較不考慮單位的教育訓練

與升遷制度，這也導致未來役男對於未來服役單位的教育訓練與升遷制度較不滿

意的情況。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國防役對役男生涯發展之影響，因此，國防役制度屬於兵

役制度而應該具備的公平與公正性，並不屬於本研究討論範圍。對於國防役會對

役男生涯發展產生影響的特定規定，才是本研究關注的議題。因此，本研究針對

國防役對役男生涯發展可能造成影響的特定制度，依據本研究之文獻探討及實證

研究後之結果，提出相關建議。 

對於國防役男而言，一方面得以因為選服國防役而脫離現役軍人身份，從事

與一般勞工無異之科技工作；但另一方面，又對其加諸了種種限制，使得役男僅

有勞動之實，卻不具備勞工身份，不得受憲法勞動權的保護，亦不能享有我國憲

法賦予勞工的工作權。而在政府開放民間企業申請國防役員額後，由於民間企業

的水準良莠不齊，以及制度本身的不全與僵化，使得國防役男幾乎手無寸鐵且毫

無保留地暴露於資本主義的宰制之下，因此，實有改善相關制度之必要。 

（一）改善工作調整相關制度，保護役男基本工作權 

    雖然國防役制度為免除研發計畫因人員流動而導致無法進行的可能，而禁止

役男於服役期間轉換單位，但對於役男而言，大多只能處於被動的位置。換言之，

用人單位計畫變更或裁撤，是否留用，國防役男本身並無選擇權利，而由各用人

單位提出調整訓儲人員之申請，其他如工作內容、調降薪資等勞動條件改變，國

防役男只能照單全收。 

又根據國防部 94 年新修訂之「改分配作業流程」，國防部僅將改分配的發生

的原因區分為：單位組織變革、研發計畫異動及特殊狀況三類。而根據改分配作



業流程規定，所謂「特殊狀況」，目前僅條列「相關部會任務需要」與「勞資爭

議」兩者。同時，必須由國防役男自行透過申訴管道，並經過跨部會之專家委員

會審查通過後，才能改分配成功。而根據本研究調查國防役制度相關規定，改分

配作業流程為目前唯一明文記載除單位組織變革、研發計畫異動等原因之外，役

男得以透過申訴，申請轉調單位者。但國防部雖將改分配作業流程以具文方式呈

現，其法律位階及效力，恐怕仍不足以保障役男的權利。 

再者，若用人單位確有不當，依據目前規定，也僅能列入爾後年度員額申請

審查評鑑事項，雖然來年在審核員額時，員額的數目會受到影響。因此，國防役

應增設妥善機制，如課以罰則等，以免使役男在這方面完全處於被剝削的狀態。 

（二）提高審查門檻，落實審查機制 

根據本研究調查，仍有役男從事與申請國防役員額之計畫不相符的情形，如

此，對於役男及國家而言都會造成很嚴重的損失，因此，除了嚴加審查並制訂罰

則之外，對於役男轉服單位的規定，應做通盤檢討。免得使政府在審核國防役申

請公司之時，由於無法瞭解每個公司的內部運作，再剝奪役男重新選擇的機會，

這種由國防役男買單，獨自承受苦果的情況，對國防役男而言太不公平。 

（三）將相關規定加以明文，並加強對役男與用人單位的教育 

    目前許多有關國防役的規定，皆以行政命令或內規的方式加以規定，同時，

由於其規定的不完善，因此無論是役男或用人單位遭遇問題時，僅能透過幾項單

薄的規範解決或是透過非正式的申訴管道進行申訴。既然國防部有心將國防役業

務以透過電子化的平台辦理，則相關規定務需達到完善與清楚的境界，否則對於

役男或用人單位而言，只會徒增困擾而已。 



對於屆齡之役男而言，兵役制度對生涯發展的影響不可小覷。長久以來，在

我國以徵兵為主的制度之下，兵役制度對於青年生涯發展的影響為何，吾人已可

略知一二，役男也可因此在其生涯規劃上提前計畫因應方式。在我國兵役制度也

朝向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之下，要如何做出適合自己的生涯規劃，是必須及早安排

的。但國防役所造成的影響對於役男的生涯發展卻造成了很大的不確定性。 

國防役男與一般勞工不同，無法任意轉換單位，又要在同一個單位內待滿四

年。四年的時間並不算短，而且教育訓練與升遷制度又對未來的生涯發展有決定

性的影響，因此建議役男在選擇服役單位時，應多方瞭解用人單位的升遷制度以

及教育訓練制度，如此，役男役男在乎的年資與所學的專業技術，才會因為國防

役而更顯得有意義。 

     

 

 

 

 


